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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2民初32号
陆侃：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行诉被告陆侃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102民初32号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并
定于2022年3月17日上午9时30分在基金小镇法庭（杭
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第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8681号

时代传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1）浙0106
民初8681号原告袁凯与你方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组织告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
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397号

姚瑞、胡惠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香溢元泰典当有限责
任公司与被告姚瑞、胡惠平、王铁伟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108民初339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浙江香溢元泰
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对姚瑞、胡惠平名下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
渚街道通运街宸北花苑15幢1单元401室房产拍卖、变卖所
得价款在最高额4000000元抵押担保范围内享有第一顺位
优先受偿权;二、撤销本院(2021)浙0108执96号分配方案,由
执行机构重新制作。三、驳回浙江香溢元泰典当有限责任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728元,由原告浙江香溢
元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7364元,由被告王铁伟负担
17364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068号

杭州润滋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伊
贤食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润滋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黄
文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406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浙江伊贤食品有限公司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
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浙江伊贤食品有限公司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117号

王迪新：本院受理原告钱禾与被告王迪新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
民初41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迪新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钱禾垫资款105000元,并
支付此款自2021年1月1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息
1.28%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二、被告王迪新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钱禾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36元,减半收取1268元,
由被告王迪新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288号

康红梅、戈海峰：本院受理原告四联新能源江苏有限公
司诉被告康红梅、戈海峰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
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
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348号

宣自理：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市西湖支公司诉被告宣自理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108民初43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宣自理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西湖支公司款项6895元。二、被告宣
自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西湖支公司公告费650元。如果
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
25元，由被告宣自理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629号

李明伟：本院审理的原告杭州市高新区(滨江)萧宏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李明伟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1)浙0108民初4629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3民破1号

因宁波迪赛胜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现有破产财产已
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
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1月7日裁定终结宁波迪赛胜丰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破29号

2021年9月30日,本院根据嵊州市新明针织印染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市鄞州朝旭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查明,宁波市鄞州朝旭服饰有限公司无不动产、车
辆等财产。截至2021年12月28日,本案已支出的破产费
用共计人民币1052元,宁波市鄞州朝旭服饰有限公司无财
产清偿破产费用,故管理人请求本院终结宁波市鄞州朝旭
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宁波市鄞州朝旭
服饰有限公司未向管理人移交公司财务账册等资料,且公
司无可供清偿的财产,公司负债总额为11397.5元。为此,
宁波市鄞州朝旭服饰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12月28日
裁定宣告宁波市鄞州朝旭服饰有限公司破产且终结其破产
程序。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252号

深圳市特色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深圳市特色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飞扬国
际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特色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深圳市特色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合
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
序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二被告
向原告支付本金129637元及利息；二、判令二被告支付律
师费8000元；三、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03月1日09：00分在
本院第四法庭（移动微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099号

舒云步：本院受理原告江毅力与舒云步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5
民初40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舒云步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江毅力借款本金56000元，
并支付以56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8月17日起至实际
履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5元，减半收取602.50元，由被
告舒云步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舒云步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002号

段利乐、张小俞：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昆霖贸易有限
公司与被告段利乐、张小俞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400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004号

郑艳、田永利：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昆霖贸易有限
公司与被告郑艳、田永利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400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3642号

刘联贵：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铭丰纺织品有限公司与
被告宁波市缘壹服饰有限公司、许中、刘联贵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5
民初36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洪塘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1449号

叶国荣、宁波镇海御水缘养生休闲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永正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与被告叶国
荣、宁波镇海御水缘养生休闲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11民初144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974号

周长瑞：本院受理原告熊海霞与被告周长瑞非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149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3民初5568号

李赞玉：本院受理原告蒋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一卡一表、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2021）浙
0213民初5568号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请：判决被告偿还
原告欠款本金共计壹万圆整。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裁定内
容：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将于
2022年3月3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6981号

绍兴市康茂机械有限公司：原告余姚市恒源金属表面
处理剂厂与被告绍兴市康茂机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6981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于30日内向本院领取（2021）浙0281民初6981号民事
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256号

吕本光（公民身份号码：340621********4413）：原
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吕本
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2021）浙0281民初8256号
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定：被告吕本光赔偿原告中国平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保险金损失50130
元，并以50130元为基数赔偿自2021年9月8日起至实际

履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
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53元，减半收取计526.50元，由被告吕本光负担。案件
受理费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265号

程永山（1305331985****5114）：原告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支公司与被告程永山保险
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
法向你（你单位）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令被告立即赔偿原告保险金损
失74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定于2022年2月24日9:4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7365号

沈忠明（公民身份号码：3203811989****8218）：
本院受理原告陆仁勇与被告沈忠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2021）浙
0281民初7365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该判决书
确定：被告沈忠明归还原告陆仁勇借款40000元，款项限在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00元，减半收取计
400元，由被告沈忠明负担，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
内交纳。银行汇款请直接汇入我院账号（账号户名：余姚市
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6228400316061535560，开
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余姚市支行），并注明案号。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118号

周治军（31022619780510531X）：本院受理原告
许启迪与被告周治军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8118号民事判决
书。该判决书确定：被告周治军支付原告许启迪价款
130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
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
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
案件受理费125元，由被告周治军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934号

王言（公民身份号码：340321200006064703）：原
告孙晨皓与被告王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
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民
事裁定书（小额转普通）及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材料。原告诉
请：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41880元及支付自起
诉日至实际支付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03
月01日08:40在本院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547号

孙行通：原告董继良诉被告孙行通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有
关文书。原告诉请：1.被告立即支付原告铝刨花款198015
元，并支付违约金59404.5元，合计257419.5元；2.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指定的
举证期限至开庭之前，逾期视为放弃举证的权利。本案依
法定于2022年2月28日上午9时在本院陆埠法庭第一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要求你准时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
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828号

邓松：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凯诗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与被告邓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浙0282民初108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
文如下：被告邓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浙江
凯诗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赔偿款21045.756元，并支付该
款自2021年5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的违
约金）。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780号

慈溪市启明星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宁波辰龙婴童
用品有限公司、袁红琴、韦寿林：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观
海卫镇建波喷塑厂与被告慈溪市启明星儿童用品有限
公司、宁波辰龙婴童用品有限公司、袁红琴、韦寿林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的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直播告知条款、自动履行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
裁定书及开庭审理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3日上午8时30分
在本院观城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3120号

宁波熙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牟海龙与
被告宁波熙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
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原告诉请：1.解除原、被告于2021年1
月18日签订的装修合同；2.返还预装修款19500元，并支付
以19500元为基数自立案之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
逾期利息；3.赔偿违约金3290.5元，并支付以3290.5元为
基数自立案之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4.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案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
利。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上午9：00在慈溪市人民
法院机关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3084号

潘光富、高文锋、陈波、蒋静静、杭州九蝠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皇石建材有限公司诉被告潘
光富、高文锋、陈波、蒋静静、黄干及第三人杭州九蝠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
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及开
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潘光富、高文锋、陈波在未实
缴注册资本范围内代第三人杭州九蝠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支付原告货款454170元、违约金136251元、保全申请
费4270元及相应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判令被告
蒋静静、黄干对被告潘光富、高文锋、陈波的债务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五被告共同承担。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
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3月22日上午9时在
慈溪市人民法院机关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
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336号

台州市路桥朱铭建材商行、广东钦敬实业有限公
司、福建省东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鸿
地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慈溪市文逸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朱铭建材商行、广东钦敬实业有限公司、福建
省东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
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实施财产保全
措施通知书、民事裁定书2份（简转普、财产保全各1份）
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令四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
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本金3005156元；2.判令四被告以汇
票本金3005156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向原告支付自2021年11月10日
起至实际付款日的逾期利息；3.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
由四被告共同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本案定于2022年3月17日上午9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
机关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
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8372号

曹新初、李金良：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与被告曹新初、李金良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82民初8372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四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3035号

苏尔会：本院受理原告张梦施与被告苏尔会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天上午9点（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观城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681民初12254号

黄美兰：本院受理丁仁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681民初1225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1)浙0681民初14545号

张家六：本院受理原告杨雪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681民初14545号案件的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
期限为十五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21日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店口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民初603号

朱启慰：本院受理的（2021）浙03民初603号原告宏联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朱启慰侵害作品发行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民初60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9016号

邹家庆：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奥林丹进出口有限公司诉刘
红霞及你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庭
前调解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
年2月28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9237号

蔡昌利、蔡明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明晨鞋材有限
公司诉陈志华及你们追收抽逃出资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及相关证据材料、庭前调解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1日下午14
时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24民初7881号

温州市瓯海区郭溪瑞栩金属材料店: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和鑫模具钢有限公司诉被告温州市瓯海区郭溪瑞栩金属
材料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限期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原
告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温州市瓯海区郭溪瑞栩金
属材料店(经营者何瑞冬)偿付货款人民币18606元及其赔
偿逾期付款损失(以18606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货款清偿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十五日内,提供证据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2月25
日9时0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桥头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
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4434号之一

金丽华、郑小林、郑伟：本院受理原告宋法根与被告
金丽华、郑小林、郑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411民初44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一、原告宋法根与被告金丽华、郑小林、郑伟于
2016年10月22日签订《房屋转让合同》于2021年11月
29日解除；二、被告金丽华、郑小林、郑伟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宋法根购房款250000元；三、被告金
丽华、郑小林、郑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
宋法根利息损失（以25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23
日起，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基准利率的三倍计
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四、驳回原告宋法根的其他诉
讼请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24民初2173号

王昌忠：本院受理原告吴佳庆诉被告王昌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兹公告送达(2021)浙0424民
初2173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王昌忠归还原告
吴佳庆借款本金370000元,并支付利息(计算方式:以尚
欠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19年10月5日按照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85%计算至借款本金归还完毕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清结。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生效。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21民初3929号

彭正大:本院受理原告董朝芹与被告彭正大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21民初
39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彭正大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董朝芹借款30000元。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50元,由被
告彭正大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彭正大负担。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21民初4132号

朱熠烯、周云芳:本院受理原告陆林荣与被告周云芳、
朱熠烯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
0421民初41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朱熠烯、
周云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陆林荣代偿
款176459.62元;二、被告朱熠烯、周云芳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偿付原告沈云峰利息损失,以176459.62元为
基数,自2016年12月1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止,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计付;三、驳回原告陆林荣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受理费5996元，由被告朱熠烯、周云芳
负担。公告费650元,由朱熠烯、周云芳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